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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 

——马克思主义视野里的供销合作社 

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研究 

 

许建明 

 

 

摘要：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但这个“集体”的边界从来都是模糊的，导致现实中

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虚化。本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将所有制问题看作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的

分析方法，研究了供销社的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本文追溯供销社集体资产积累的途径，它是 1984

年之前的“身份农民”所积累的，因此，供销社的“集体”就是所对应地域范围内的那些 1984 年之

前的“身份农民”，供销社集体资产可以看作这些“身份农民”的（强制性）储蓄。供销社改革的出

路是将这些集体资产的价值相应量化分配给 1984 年之前的“身份农民”，作为他们的养老基金。这

是一种类似于德鲁克的“养老金社会主义”与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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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谁是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众所周知，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但供销社这个“集体”是如

何界定的？它的边界在哪里？徐旭初、黄祖辉（2006）认为，供销社的产权困境是“名义上是明确

的最终所有权，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因而，所谓供销社产权不清主要是指最终所有权不清晰，或

者说最终所有者（即投资者主体）缺位。……目前供销社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最终所有者缺位。”这两

位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到底谁是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本文将应用和发展马

克思的分析框架，即把所有制问题看作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重新研究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政府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效能边界与支持方式优化研究”（编号：

16BJL050）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政府如何科学有效扶持合作社？”（编号：2016M590075）的资助。感谢何

宇鹏、韩朝华、党国英、苑鹏、仝志辉、章奇、孙圣民、邓衡山、许明、韩长江等人对本文的评论与建议，同时，非

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与建议，但文责自负。 



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 

 - 2 - 

问题，以确定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在经济运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供销社所有制问题既涉及学术界和决策

界一直关心的供销社经营体制改革问题，也直接关涉供销社能否不辜负最新顶层设计对其作用的愿

景——2015 年 4 月 2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是这样定位供销社的公益职能的：“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扎根农村、贴近农民，组织

体系比较完整，经营网络比较健全，服务功能比较完备，完全有条件成为党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

的为农服务骨干力量，要充分用好这支力量”；“到 2020 年，把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成为与农民联结

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

生力军和综合平台，切实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无法在学理上厘清供销社“集

体所有制”，其最基本的集体产权权益的承诺也无法实现，那么，大家就很难相信供销社能够有效履

行顶层设计所赋予的公益职能。所以，厘清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对于其能否履行公益职能，

具有先决性的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学术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关于供销社性质认识的变化历程，这将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供销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供销社成立于 1949 年，该系统的最高机构“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供销社几乎涵盖了身份农民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棉花的统购到化肥农药等农资的统销，甚至连废品收购都属于供销社的专营范围；在 1954

年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贸易网”，构造了“第一，是把他们多余的生产品推销出

去；第二，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第三，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①的高度垄断特权体系

（杜润生，200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一系列关于供销社的教科书与研究论著发表。这些著作都在重复传统的

意识形态教条中对供销社性质的认定。这些研究都认为，供销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是农

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按照合作制原则，集资入股，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开展流通所形成

的一种经济组织。而且，这些研究总是将“供销社”与“合作”一词连缀，表明它们将供销社归类

到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合作经济”范畴。但是，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具有实质性区别的两个

范畴（苑鹏，2015）。合作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的联合，它承认私人产权；而传统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

是财产的合并，它否认私人产权（韩俊，1998）。在这个时期，学界未能明晰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的

本质区别，将传统集体经济视为合作经济，明显脱离了供销社的实际运行状况。 

这种研究趋势直到 1988 年肖俊彦《供销社体制：历史和改革》一文发表，才逐渐被扭转过来。

肖俊彦（1988）的研究为此后有关供销社性质的研究树立了范式。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实中的供

销社从建立起，就不是什么农民的合作社，所谓农民的合作社，只是一段被误解的历史。从供销社

的政治（经营）地位、经营范围及所控制的环节、资金来源、人事体制等方面可以看出，供销社主

                                                
①刘少奇，1985：《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一九五一年）》，《刘少奇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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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政府控制，是“完全的国营商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混合体制。”其后，针对供销社真实运行状

况和实际存在问题的研究在供销社体制改革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主导位置。 

韩俊（1998）指出，作为供销社的合法所有者，农民所得到的产权收益微乎其微，实质上农民

社员与供销社的关系已演变成买卖关系。供销社与农民已变成了“两张皮”。徐旭初、黄祖辉（2006）

认为， 目前各级供销社资产实际上由少数一些拥有控制权而缺乏收益权的内部人（主要是各级供销

社中高级管理人员）控制，供销社缺乏基本的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利益制衡机制。仝志辉（2016）

指出，包括供销社在内的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严重“部门化”特征，部门化主体的不当利

益抑制了其社会化服务的本旨。 

针对这种以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之名而行少数小集团特权利益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学

者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所谓的公有制，不也就成了一个虚幻而空洞的概念了吗？集体资产所有者不

也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某人在法律上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并没有占有某物，这

样一种所有制上的‘法律幻想’了吗？”（戴道传，1981）供销社的集体所有制还有多少实际价值是

令人可疑的，只剩下政治上的要求与意识形态的需要（游劝荣，2004）。这种集体所有权的困境，不

仅存在于供销社之中，也存在于其他经济领域中。因此，在物权法草案建议时，梁慧星（2000）提

议，对集体所有权只规定集体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不必规定包括供销社在内的一般性质的集体所

有权。 

“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de jure）所有权和事实上（de facto）的所有权（周其仁，2000）

之间的剧烈反差、冲突一直纠缠于供销社改革实践中。1978 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也冲击到了在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第二商业部”的供销社体系。1982 年开始的供销社改革的目标是恢复供销社的

“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把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

作组织，“官办”转“民办”。但结果是，“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自己的，职工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

国家不承认供销社是集体的”（韩俊，1998；杨占科，2003）。供销社体系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重灾

区”，正如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所批评的，“国有企业有的毛病它都有，国

有企业没有的毛病它也有，产权不清，体制不顺，管理不严”（杨占科，2003）。 

199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必须坚持供销合

作社集体所有制。要保证入社农民共同所有财产，共同享受权益，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供销合作

社集体财产不能量化到人，不能分掉。”隶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在

1999 年 8 月 9 日《对供销合作社扭亏增效情况的分析和建议》中批评道：有的地方把产权本来清楚

的供销合作社描述为产权不清，搞“产权改制”，把供销合作社的集体积累量化到职工个体头上。 

至此，供销社体系虽然在改革大潮中备受冲击，但仍然保留着完整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官僚体系

和大量资产①。于是，给供销社寻找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合适定位，就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张晓山

                                                
①笔者 2015 年 8 月初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县级市调研发现，该市仅仅保留县级供销社的行政架构，但其资产达到二三十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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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提出“两种资源对接”，即原来的供销社与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在资产、人事方面对

接，“供销社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壮大之后，赎买供销社的资产或股份，雇佣供销社的

干部职工，从而以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为主体，改造、融合和吃掉供销社”。这个改革设计可能会

有利于减少供销社改革中的冲突，但它直接涉及供销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即“集体所有制”

问题。改革需要有合法性，需要有法理上的依据，特别是供销社“集体所有制”改革方案设计涉及

立国之本——《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因此，需要澄清的问题是：谁是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最终所有者”？供销社资产真的是产权不

清吗？法律不是早已明确规定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吗？既然是“集体所有制”，如果供销

社资产属于其内部员工共同所有，那么，为什么不能将供销社集体资产量化到职工个体头上？一些

人为什么会认为“把供销合作社的集体积累量化到职工个体头上”是一种“产权不清”？到底怎么

样的产权状态是“产权不清”，或者“产权不清”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二、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计划经济的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 

本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将所有制问题看作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供销社集体资

产的产权性质问题。马克思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

系描述一番。”①马克思在看待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时，突破了蒲鲁东对所有制的狭隘认识，不仅考

察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也注意到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和使用问题。与计划经济经济组织的所

有权相比，市场经济中各种产权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是明晰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权责边界是明晰

的，企业与所雇佣员工之间权责边界是明晰的。产权主体与“外部关系”的“界限”也是清晰的，

如债权债务关系、交易转让关系、财产回收与清偿责任关系等。现代产权理论主要是由前述这些关

系和责任构成的（樊纲、张曙光等，1994）。因此，在分析市场经济背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时，只要

分析生产资料的归属、占有、支配和使用问题就足够了。董辅礽（1979）和肖俊彦（1988）正是分

别应用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国营企业和供销社的性质，从而突破了当时的理论禁区。他们

分别发现，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国营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而供

销社是完全的国营商业和准政府职能部门的混合体。 

由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存在计划经济，马克思没有对计划经济真实运作进行经验观察的机会，

因而他基于市民法与古典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研究所有制问题，难以洞悉实际中计划经济的所有制—

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的重要本质。董辅礽（1979）和肖俊彦（1988）分别应用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框

架来研究国营企业和供销社的性质，也受限于马克思这个分析框架的市民法与古典市场经济的背景。

因此，董辅礽（1979）和肖俊彦（1988）只看到了国营企业和供销社作为政府附属物的“被动受害”

这一面相，而没有认识到二者居于计划经济的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中的高层和二者对居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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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底层的农村农业农民抽取租金的另一面相。这种局限性也体现在董辅礽（1979）和肖俊彦（1988）

的问题意识和政策建议上——让国营企业和供销社独立于政府，在二者内部培育真正的企业运营机

制，而没有去研究国营企业和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问题。 

科尔奈（2007）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提出的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

制问题的研究方法①，以“制度范式”将社会主义体制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结构关

系。他以“制度范式”研究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重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国民经济管理、

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如预算软约束、

投资饥渴等），以发现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体制（主要是资本主义体制）最少但又最关键的特征差异。

同样来自于社会主义体制生活背景的赛勒尼（Szelényi et al.，1994）也研究了区别于由意识形态所

支撑的“理想类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并提出了

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y）。赛勒尼以三大标准——马克思的私有

或公有产权形式、波兰尼的资源整合机制（市场机制或中央国家机器的再分配机制）以及韦伯的支

配这两类经济体制的理性类型（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区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Szelényi et al.，1994）。但科尔奈

的“制度范式”与赛勒尼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理论，都忽视了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

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整个社会被严密化为一个井然有序的以所有制优先等级秩序与个人身份等

级制金字塔为特征的“国家辛迪加”②。由于对这个特征的忽视，科尔奈的“制度范式”与赛勒尼的

“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理论，都无法解释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的供销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

也无法为改革供销社体制提供足够的理论洞见和政策指南。 

以整体性框架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非常不幸的是，为数并不多”（科尔奈，2007）。

近 30 年来，在国内学界关于供销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讨论中，经常依据的是关于剩余索取权与剩

余控制权的现代产权理论——这是产权的两项主要内容（汉斯曼，2001）。其中，Alchian and Demsetz

（1972）认为，企业作为“团队生产的组织”，其产出是若干个团队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导致

了如何厘清各个团队成员努力与贡献的计量问题。这需要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

而要克服监督者本身的偷懒动机，就必须赋予其剩余索取权。格罗斯曼—哈特—摩尔

（Grossman-Hart-Moore）的作为所有权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认为，因为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

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不完全契约是必然的和常态的。在契约中，关键的是那些未能明写的

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当契约不完全时，有效率的做法是将剩余控制权配置给投

资决策中相对重要的一方（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现代产权理论中关

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所设定的场景，都是在以市场经济为运营背景的企业的内部结构

                                                
①科尔奈（2007）称之为“体制（制度）范式”，并称马克思是“‘制度范式’研究第一个伟大的先驱者”。 

②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个社会成为一个辛迪加，“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

和工人。”参见列宁，1995：《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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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企业作为市民法的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承担同等的责任。周雪光（2005）

则突破了产权理论仅限于企业内部权力配置问题，着眼于经济组织的边界和排他性权利，提出了“关

系产权”的理论概念，即产权反映的是一个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相互融

合、相互依赖。“关系产权”状态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显然，这个“关系产权”仍然是以

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价值是由其在所有制优先等级秩序（与劳动者个人身份等

级制金字塔）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因此，“关系产权”也无助于理解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的供销

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 

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需要了解集体所有制资产所嵌套的整体性体制背景，

因为计划经济的设计是遵循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即通过

严密的体系化“国家辛迪加”——甚至是通过整个社会进行军事化组织建构（许建明，2004）——

来建构的（吴敬琏，2010），它严密控制的既包括以物和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源，又包括以户籍制度与

档案制度严格规定的每一个个体的身份。在这种国家权力统摄一切的“全能主义”（totalism）体制

（邹谠，1994）下，国家权力随时且无限制地侵入、支配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国

家权力全面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之中，将社会全面网罗到国家政权控制体系之中。在这一政治形

态中，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基层以及国家对每一个个体人身进行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国家权力无

限扩张，社会权力极度萎缩，社会高度国家化。从个人到组织，一切几乎都成了没有任何自主性的

国家权力附属物。 

因此，要理解供销社的集体资产产权性质，必须发展马克思的所有制问题即生产资料的归属、

占有、支配和使用问题的分析框架，从计划经济的所有制优先等级秩序与个人身份等级制金字塔的

整体性框架来理解。因为供销社体系本身就是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嵌套进计划经济内

部的，它与统购统销制度、身份等级制度相配套，所以，本文将供销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纳入

计划经济所有制等级秩序金字塔与个人身份等级制的整体性框架中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供销社

集体资产的积累机制和产权性质，并给出更合适、更全面的改革方案。 

贯彻斯大林式的国家主义意志、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的“圣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设定为以两种形式的——国家

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其中，国家所有制“是最成熟、最彻底的”，

“占优势的，起主导作用的所有制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①而且，

这些观点都写入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比起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将来要过渡到国家

所有制的不成熟形式，是一种较低级的社会所有制（科尔奈，2007）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收

益是由其在所有制等级金字塔中的位置决定的，全民所有制居于金字塔的顶部，其次是集体所有制，

私有制经济组织（如单干户、个体户）位于金字塔的底层，有些时期甚至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

被严令禁止。居于金字塔高位的所有制享受着特权与租金，居于金字塔下部的所有制（企业）为位

                                                
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60：《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第 114、115、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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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上面的所有制（企业）输送租金。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企业的生产经营不是独立自主的，

同样，个人也没有创业与就业自由，物资的价格由政府决定，国民经济的循环流程，包括生产、分

配和使用等基本环节，完全被政府控制。所以，一个企业创造的价值和积累根本就不是其内部员工

劳动创造的结果①，而是由该企业在计划经济所有制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和特权所决定的。由于在计划

经济体制中，获得租金大小与其所有制性质的等级高低是相对应的，高等级者纳取高于其所创造的

价值的租金，低等级者则是贡献租金，所以，本文将这种体制称为“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它是实现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城市吸纳农村社会剩余、国家所有制的工业汲取集体所有制农村剩余的主要媒介。 如果没

有供销社，那么，就会形成城市与农村、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块分割并存的计划经济，无法

形成一个严密的“国家辛迪加”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无从建构城市—农村与国家所有制—集体所

有制的金字塔型利益分配等级制。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所有制等级秩序金字塔中居于上层的国家所有

制的城市工业对居于底层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农业抽取租金的主要通道，一直介于集体所有制与国

家所有制之间，并曾与国营商业合并②。 

官方意识形态所依持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这一观点在以市场经济与市民法为

制度背景的企业中——因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企业是平等与独立的——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以所有

制等级制（和个人身份等级制）为特征的“国家辛迪加”式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则是难以成立的。

供销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拥有垄断整个农村市场的特权（肖俊彦，1988；吴敬琏，2010），依靠国家

力量关闭农村集贸市场、限制私商、实行工业品统购包销和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供销社和国营商

业系统、国营粮食系统分享垄断中国商品流通的特权。农村地区所实行统购派购制度，除了对粮棉

油 3 种农产品实行统购外，还对 132 种农产品实行派购，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农副土特产品（杜润生，

2003）。1952～1981 年间，供销社的商品零售额占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在 60%以上，最高达

72.4%；棉花、茶叶等的收购量一般占总产量 90%以上，不少年份是 100%（肖俊彦，1988）。而且，

供销社垄断农村流通，不仅是通过对商品流通的行政控制，还通过固定价格和行政调拨商品的方式

来实现（肖俊彦，198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业一般是国家所有制，农业一般是集体所有制。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

由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的。剪刀差的主要实现渠道就是供销社，供销社垄断在农村销售工业品与

收购农产品的特权。1952～1990 年间，中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 8708 亿

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 223 亿元（冯海发、李溦，1993）。根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 1986

                                                
①这一判断可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中，供销社与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现象看出。这些企业的资产

主要来自于历年利润的积累。如果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创造的价值和积累来自于其内部员工的劳动创造，那么，在市

场化改革中，供销社和国有企业至少也应该是收支相抵的，而不应该是大规模的、甚至是严重的亏损。市场化改革后

供销社和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说明在正常的市场经营环境下，这些企业收益抵不过支出，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的

价值和积累必然是特权的结果，而不是员工劳动创造的结果。 
②1958 年以后，供销社与国营商业两次合并，参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介绍》，http://www.chinacoop.gov.cn 

/HTML/Article/ZGHZS/zsgk.html#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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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做的推算，1953～1978 年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总额为 6000 亿～8000 亿元。而直到 1978 年，

整个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 9000 多亿元。因此，中国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

于农业部门（温铁军，2000）。以供销社成立之初期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为例，由农民直接缴

纳以及由农副产品加工产生的税收和企业利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在 40%以上：1952 年为

45.74%，1953 年为 47.11%，1954 年为 45.60%，1955 年为 45.09%，1956 年为 43.32%（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央档案馆，1998）。其中，供销社作为抽取农村剩余的主要渠道，自然居功甚伟。 

三、供销社集体资产产权性质问题与改革方案 

梅因（2011）在《古代法》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

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根据梅因命题的精神，身份意味着尊卑与贵贱，职业作为自由合意的

产物，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契约关系。李银河（1992）和秦晖（1998）研究了中国“准身份制”社会。

本文基于这些研究，将 1949 年至今的中国农民区分为“身份农民”与“职业农民”，并进一步辨析

这两个“农民”的概念。“身份农民”是指与公民有关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如就学、就医、就业

等权利），通过户籍制度将从事农业的人及其家属与其户籍所在地绑定在一起的，由此将农民公民权

利赋予实质上的身份等级，与农民身份相伴随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职业

农民”是指直接在田间林地牧场的农业生产第一线劳作的，以此为职业的农民。根据这一定义，身

份农民与职业农民未必是重合的。只有在禁止迁徙与就业自由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二者才是重合的。 

在中国，长期主导经济运行与分配认识的劳动价值论，导致了人们在供销社资产产权性质认识

上的混淆，使得供销社员工以为，供销社集体资产积累是自己劳动贡献的结果。而政府与公众因为

劳动价值论的误导而无法认清这一问题，因而并不了解供销社的资产积累并非来自供销社员工的劳

动贡献。这使得供销社改革中，离职员工往往提出索取他们所积累的供销社集体资产的“合理”产

权要求，导致冲突频繁发生。如果判断供销社的集体资产积累并非来自于供销社员工的劳动贡献，

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这些集体资产确实是另有来源的。 

根据“欧拉定理”，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种要素的合理所得就是它的贡献，一种要素所

获得的收入与它的贡献是相匹配的。而当一种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低于它的贡献时，那么，它就是处

于不公平的地位，处于被剥削的状态（克拉克，2008；Robinson，1961）。 

在没有市场体系作为评定个体贡献的合理标准的情况下，本文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个体在其所

处的社会中的相对位置，特别是通过对比他与他的服务对象的收入水平，来评判他的所得与他的贡

献相比较是否是合理的。供销社员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远高于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即身份农民。

作为供销社交涉对象的身份农民，他们的收入仅仅是只够“糊口”的生存水平（黄宗智，2007）。1980

年之前，有 1/3 之多的农户入不敷出（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1981），处于实际破产的状态。林毅

夫、余淼杰（2009）利用 1949～199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算，发现在中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中，

农民的权重确实小于工人。在政府控制和支配一切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个人所能获得的收入是

由其所附属机构的所有制等级决定的。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农民的权重小于工人，意味着工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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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干部（职工）所获得的收入高于农民，供销社员工的收入也高于农民。 

作为一个流通组织，供销社的经营费用主要是人工费用，即供销社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支出；而

供销社收入较少来自于供销社职工的勤劳和创新，而主要来自于供销社对农村流通的高度垄断特权。

供销社通过高度垄断农村地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经营特权，将身份农民用于必要消费之外的剩

余转化为供销社的经营收入，即垄断性的经营特权产生大量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作为供销社的利润，

进而积累成为大量的集体资产。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民的迁徙、就业、消费品选择等权利都

被强制性剥夺，身份农民的消费水平很低，仅能“糊口”，所以，身份农民的生产剩余实际上是被强

制性征收的。供销社的这些集体资产其实更多的是农民的“强制储蓄”（樊纲、张曙光等，1994）。

身份农民所获得的收入远低于供销社职工，因而相比于供销社职工，身份农民更有理由成为供销社

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这些集体资产在法理上是身份农民的剩余积累，它理应是身份农民所有的。以

A 县供销社为例，其资产“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是 A 县 1984 年之前的全体身份农民①。  

而且，各级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是其所对应的各自区域范围之内的 1950～1984 年全体身份

农民，即所谓的“分级所有”。比如，A 县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是该县 1950～1984 年的全体身

份农民及其继承者；B 省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是该省同一时段的全体身份农民及其继承者；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集体资产是全国范围内全体身份农民及其继承者所有的。供销社集体资产收益

权的制度表现应该是对 1984 年之前身份农民普惠性社会福利的补偿。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是身份农民，而 21 世纪的农民更多的是职业农民。因此，计划经济时代农

民所形成的积累是属于身份农民所有的。那么，产权的主要内容即控制权和收益权（汉斯曼，2001），

应该归属于那个时代的身份农民及其继承者。如果将供销社的集体资产看作计划经济时代身份农民

的“储蓄”，那么，供销社的集体资产就可以作为他们年老时的消费，即可以转为他们的养老基金。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供销社集体资产的权益范围严格界定为身份农民，而非职业农民。

如今经营农业的更多上是职业农民，甚至其中有一部分经营者是城镇居民。当前的一种流行做法是，

提取供销社集体资产增益中的部分资金作为新近成立的农民合作社的股本基金。但要注意，这里的

“农民”是职业农民，并非全部身份农民。以全体身份农民共同拥有的集体资产收益去资助职业农

民，而且，其中有些职业农民原本还不是身份农民，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如今的供销社运作体制使供销社资产面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没有责任落实到位的供销社

集体资产的收益率低，且因不谨慎投资形成很多坏账死账。民间信贷资金的成本是高达 12%以上的

年利率，而供销社的资产目标值仅是年收益率 8%②。这种集体资产的状态既没有效率，又没有公平。

因而，与其将这些集体资产交给一个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经营好集体资产的资产经营公司来打理， 

 

                                                
①之所以以 1984 年为分界点，是因为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供销社退出市场垄断、改变服务方式。 

②这是笔者 2015 年 8 月在东部沿海某省调研供销社时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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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将之股份化，分配到每一个身份农民身上①。而如果没有使全体农民受益的“集体”资产，这与

私人资产又有什么区别？  

将供销社集体资产量化到作为产权主体的每一个身份农民及其继承者个人身上，其实是将集体

资产的权益与责任落实到位（韩俊、谭秋成，1997）。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对作为“集体所有制”的

供销社产权主体的“集体”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就是 1984 年之前的身份

农民，供销社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就是 1984 年之前的身份农民。而且，在市民法的理念层面上，集体

成员作为自然人的价值具有终极性，集体资产只是自然人的工具；自然人在自然法上是先于集体资

产存在的，集体成员是作为集体资产的目的而存在的。对于作为自然人的农民来说，供销社这一集

体及其集体资产，就是旨在用其所长，为自己谋取利益和福利（张俊浩，1997）。 

这是一种类似于德鲁克（2009）所说的“养老金社会主义”与罗默（1997）所说的“证券的市

场社会主义”。在所有权落实层面上，通过社会保障或者养老金的形式，全体“身份农民”及其继承

者就可以成为各级供销社集体资产的真正的、唯一的产权主体，由劳动者真正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

就可以真正实现供销社集体资产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在微观经济活动层面上，市场行为中有约

束力的协议是能够自我实施的协议（Telser，1980）。供销社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一个具体的产权主体

身上之后，每一个产权主体就会利用他们的投票权来挑选最合适的集体资产经营者。这就是罗默

（1997）所设想的，“通过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的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运行

得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机制”。在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的产权体系中，收

益权是控制权的派生物。任何产权的实现都必须通过控制权来完成（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但是，对于一个代理层次比较多的大众型、复合型的产权制度来说，一个股东

的控制权是很有限的，因此，对股东来说，收益权才是最重要的。一旦收益权无法给予满意的价值，

股东就可以通过行使他的（间接）控制权，即通过经理人市场更换企业经理人，来保障他的权益。

对于一个普通的股东来说，控制权只是作为保障收益权的必要威慑。具体到供销社，除了极少数地

方，中国供销社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改革之后基本上被简化为三级：县级供销社、

省级供销社和全国层面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以县级供销社为例，中国平均一个县的身份农民

为 20 万以上，对于每一个身份农民来说，他所掌握的控制权对供销社运营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对于

省级供销社，平均一个省的身份农民人数为 2700 万，那么，一个身份农民所掌握的控制权对供销社

运营的影响更是微小；对于 6 亿多身份农民所有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集体资产②，每一个身份

农民所掌握的对供销社运营构成影响的控制权更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收益权的享有则是实实在

在的，因此，对于身份农民来说，收益权的意义更加重要。 

                                                
①这里，也需要返还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参与进供销社的个体原始股及其这些年所积累的收益。此处，要特别感谢

审稿人提醒，使得本文提出的供销社集体资产改革方案更为完善。 

②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介绍》的“资产和经营情况”中，只有销售额和经营额，并没有集体资产的具体数额。

http://www.chinacoop.gov.cn/HTML/Article/ZGHZS/zsg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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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供销社集体资产性质的学理分析，可以为下一步的供销社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对供销社集体资产进行价值化，然后依据法理落实到其每一个所有者的账户上，使得供销社的运营

实现真正的民营化——而不是如今的完全官营。 

但供销社体制改革可能将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供销社所积累的集体资产量化到 1950～1984 年的

身份农民身上的执行成本会比较高。这一点可以从浙江省在每一个村集体内将村集体资产量化到具

体村民个人身上的做法中得到启发。浙江省每一个村都对村集体资产进行了量化，而且量化到个人，

给每一个村民发股权证。如果每一个村都可以这样做，那么，在现在信息化时代，每一个县、省或

者全国供销社的集体资产也都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样做的成本不高，因为这些数据的汇总、处理、

传送，是很好实现的。同为集体所有制的村集体资产也有类似的产权明晰困境和量化到成员头上的

需求。因此，供销社资产的量化，可以与村集体资产的量化工作并行展开。 

而且，将“集体所有制”的供销社的集体资产量化到具体的身份农民及其继承者身上，符合马

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设想，这时的供销社集体才是“自由人联合体”，也可以实现马克思对未

来社会的愿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

所有制”①。 

四、进一步讨论：政策含义与一般性的方法论意义 

在 2015 年的《决定》中，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服务”是供销社的责任和工

作宗旨。这绝不意味着“为农服务”是供销社的垄断性特权，从而排斥和限制其他机构、组织和市

场主体“为农服务”的机会。《决定》对供销社的定位，是供销社对农民的“工具性”价值，是作为

更好服务农民的工具，而不是反客为主，让农民围着供销社转，成为供销社实现垄断性特权租金的

来源。 

马克思原有的分析框架与现代产权经济学，都是以独立私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市民法与有限

政府的现代国家为背景的（埃格特森，1996；平乔维奇，1999）。这一背景与所有制等级制和个人身

份等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背景下的企业是独立的，因此，追溯其“最

终所有者”，只要锁定“投资者主体”即可；或者依靠资产的法定归属、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实际情

况来判断即可。而在以所有制等级制（和个人身份等级制）为特征的“国家辛迪加”式计划经济体

制中，企业的生产经营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也没有创业与就业自由，个人及其所附属的企业所获

得的收入是由其在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等级（和个人身份等级制）金字塔中的位置决定的。 

因此，本文发展马克思的“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分析框架，以全局的、整体性的

分析框架研究供销社在以所有制等级制（和个人身份等级制）为特征的“国家辛迪加”式计划经济

体制内资产积累的路径，进而全面理解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性质，从而判断和追溯供销社集体资

产的“最终所有者”。本文认为，供销社集体资产来自于 1984 年之前身份农民的积累，因此，供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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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集体”就是所对应地域范围内那些 1984 年之前的身份农民，供销社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也就

是这些身份农民。这些集体资产可以看作这些身份农民的（强制性）储蓄。供销社集体资产的合适

出路是将这些集体资产的价值量化分配给 1984 年之前的身份农民，作为他们的养老基金。这是一种

类似于德鲁克的“养老金社会主义”与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 

本文所发展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即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所有制问题，也可以为研究其他领域

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公有资产（诸如国有资产、土地等）问题提供一个视角。这个研究视角对于

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与解决计划经济遗产问题更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正面意义。这个研究视角，通过

追寻公有资产积累的途径，为计划经济所遗留的公有资产找到具体的“最终所有者”提供有益参考，

因为直到今天，国有资产、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价值都是依附于所有制等级金字塔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所有制等级金字塔如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所有制对应着上下游产业的垂

直结构，即国有企业控制国民经济的上游重要产业，下游产业则是由民营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自

由竞争。日均交际费用高达 4 万元的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有一句名言，既霸气十足又活灵活现地

刻画出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享有的霸主特权地位——“我们是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

谁来垄断？”①国有企业正是依靠这一产业垂直结构——本质上是不平等的特权结构——从下游产业

即民营企业，抽取垄断租金（Li et al.，2012）。 

如果学者遵循着以市场经济与市民法为背景的产权理论或者劳动价值论，则会认定国有资产是

属于投资者的或者国有企业职工的，或会认为国有资产是由国有企业职工的“低工资”所积累的，

并将会建议：“切出足够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在国有控股公司中的股东权益）过户到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会，用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吴敬琏、林毅夫，2003）但是，

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在计划经济的等级分配体制中是最高的，如果国有企业职工是“低工资”，

那么，处于计划经济所有制等级金字塔底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就更为低下。如果

国有企业职工因为“低工资”，需要“切出足够的国有资产，用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

保障隐性负债”，那么，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长期处于糊口生存状态的农民，国家又将拿什么去偿

还他们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呢？从计划经济的所有制等级（和个人身份等级制）金字塔体系出

发，那么，国有企业职工并不是“低工资”，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依靠它在计划经济所有制等级金字

塔体系中的垄断特权所积累的，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员工比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更勤劳、

更有创新能力。事实与意识形态的想象恰恰相反，国有资产大部分是由农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

刀差”所贡献的。中国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温铁军，2000）。因此，主张给

国有企业老职工额外的社会保障，没有学理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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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ship as All Social Relationship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ature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Xu Jianming 

Abstract: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employs a collective ownership arrangement. However, the boundary of the 

“collective” is unclear, which makes the subject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blurred. This article applies Karl Marx’s theory 

that ownership problems are all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re-examines the nature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property 

rights. The study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properties were accumulated, and posits that 

these collective properties were accumulated by farmers as “scheduled caste” prior to 1984. Therefore, the analysis considers 

these collective properties as the mandatory savings of the “scheduled caste farmers”. It suggests the way to reform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namely, to distribute the value of these collective properties quantitatively to the “scheduled caste 

farmers” prior to 1984 as their pension funds. That resembles Peter Drucker’s pension fund socialism and John Roemer’s 

securities market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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